
閣下如對本通函任何內容或應採取的行動有任何疑問，應諮詢 閣下的股票經紀或其他註

冊證券交易商、銀行經理、律師、專業會計師或其他專業顧問。

閣下如已售出或轉讓名下所有山東墨龍石油機械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應立即將本通函連

同隨附的代表委任表格送交買主或承讓人，或經手買賣或轉讓的銀行、股票經紀或其他代

理商，以便轉交買主或承讓人。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通函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

明，並表明不會就本通函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

何責任。

其印備的的 行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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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通函內，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外，以下詞義具有以下含義：

「A股」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 1.00元的在深交所上市

的普通內資股，以人民幣買賣

「公司章程」 指 本公司之章程

「資產轉讓協議」 指 本公司與買方於二零二零年十



「香港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獨立第三方」 指 獨立於本公司或其關連人士（定義見香港上市規則）

且與彼等概無關連之獨立第三方

「土地使用權」 指 根據資產轉讓協議的條款本公司將向買方出售涉及

地塊的土地使用權

「地塊」 指 位 於 ( 1 ) 壽 光 市 科 技 工 業 園 的 一 幅 工 業 用 地（ 壽 國

用 (2005) 第 1027號），面積為 297,321.00平方米；及 (2)

壽光市興尚路東側的一幅工業用地（壽國用 (2011) 第

0164號），面積為109,200.00平方米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於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中

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買方」 指 山東壽光蔬菜批發市場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註冊

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為壽光市財政局的全資附屬

公司

「相關設施」 指 主要包括 (1)房屋建築物：主要包括科技工業園辦公

樓、宿舍樓、食堂、車間及鋼管公司廠房等； (2)構

築 物：主要包括基建工程、 管 道工程、廠區路面、

廠區圍牆、沉澱池等；及 (3)電力設施。

「關聯交易」 指 上市公司或者其控股子公司與上市公司關聯人之間

發生的轉移資源或者義務的事項

「人民幣」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股份」 指 A股及H股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釋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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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上市規則」 指 深圳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

「平方米」 指 平方米

「深交所」 指 深圳證券交易所

為便於參考，於中國註冊成立的公司及企業之名稱在本通函中用中、英文兩種

語言表示。若有歧義，以中文名稱為準。

釋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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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轉讓協議

日期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八日

訂約方

賣方： 本公司

買方： 山東壽光蔬菜批發市場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之有限責任公

司，為壽光市財政局的全資附屬公司

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得悉及確信，買方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

均為獨立第三方。

將予出售的資產

根據資產轉讓協議，本公司已有條件同意出售及買方已有條件同意購買土

地使用權及相關設施。

土地使用權為就以下兩幅地塊的土地使用權，詳情如下：

第一幅地塊 第二幅地塊

地址 壽光市科技工業園 壽光市興尚路東側

土地編號 壽國用 (2005) 第 1027號 壽國用 (2011) 第0164號

土地總面積 297,321平方米 109,200平方米

土地用途 工業用地 工業用地

相關設施主要包括： (1)房屋建築物：主要包括科技工業園辦公樓、宿舍

樓、食堂、車間及鋼管公司廠房等； (2)構築物：主要包括基建工程、管道工

程、廠區路面、廠區圍牆、沉澱池等；及 (3)電力設施等。

董 事 會 函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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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權及相關設施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的賬面淨值為人民幣

10,575.50萬元。

代價及支付條款

出售事項之總代價約為人民幣 502,808,000元。買方須按以下方式向本公司

支付：

1. 於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買方向本公司以銀行轉賬方式支付 35,000 萬

元；

2. 於2021年02月05日前，買方向本公司以銀行轉賬方式支付5,000萬元；

3. 於2021年03月31日前，買方向本公司以銀行轉賬方式支付9,000萬元；

4. 於本公司搬遷完成後，買方向本公司以銀行轉賬方式支付尾款 1,280.80

萬元。

出售事項之代價為按一般商務條款公平磋商，及經參考由獨立評估師所編

製截止評估基準日為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的資產評估報告所載之土地使用權

及相關設施評估價值約人民幣502,808,000元後釐定。

先決條件

資產轉讓協議在以下條件全部獲得滿足的前提下方可生效：

1. 資產轉讓協議經買方相應的內部權力機關審議通過；

2. 資產轉讓協議經董事會、本公司股東大會審議通過；

3. 出售事項涉及的評估報告經國有資產監督管理部門備案；

4. 出售事項經國有資產監督管理部門審議批准；及

5. 資產轉讓協議經本公司及買方簽字蓋章。

董 事 會 函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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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資產轉讓協議已於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八日由本公司及買方簽訂，上

述先決條件5已獲得滿足。

出售事項之財務影響

本集團預期出售事項將錄得估計指示性收益約人民幣 35,000萬元，而該收

益乃根據本集團就出售事項收取之總代價減去土地使用權及相關設施於二零二

零年九月三十日的賬面淨值及相關開支及稅費計算。

實際收益金額有待本公司核數師審閱及確認，將計及出售事項的任何相關

費用及開支，因此或不同於上述金額。

所得款項的擬定用途

本公司擬將出售事項所得款項淨額用於本公司的一般營運資金。

進行出售事項的理由及裨益

出售事項是配合城市「退城進園」規劃及本公司戰略發展的需要，擬對本公

司現有生產工廠進行搬遷整合，有利於本公司實現生產集約化管理，進一步降

低生產成本；有利於本公司優化資產結構，提高市場競爭力，符合本公司整體

發展戰略的需要。

董事會認為，出售事項之條款及條件按一般商業條款進行，屬公平合理，

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有關訂約方的資料

有關本集團的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設計、生產及銷售抽油機、抽油杆、抽油泵、油管、套管

及相關石油鑽採機械配件。

有關買方的資料

買方是一家於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壽光市財政局全資持有其股份，

並為其最終實益持有人。買方主要從事農產品批發市場及相關設施的開發、租

賃、銷售、經營；批發、零售農產品及其製品；建設農產品批發市場以及物流

董 事 會 函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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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送中心、配套物業的開發及經營管理、農產品物流服務；及開展倉儲（不含

危險品）、搬運裝卸、包裝、配送、資訊諮詢等配套業務。

壽光市財政局和本公司之最終控制人壽光市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局為壽光市

政府轄下兩個平行的政府機構。

上市規則的涵義

香港上市規則的涵義

由於一個或多個出售事項之相關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超過5 %但全部

均低於 25 %，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 14章，出售事項構成本公司之一項須予披露

交易，並須遵守申報及公告規定，惟獲豁免遵守股東批准規定。

深圳上市規則的涵義

根據深圳上市規則及公司章程的規定，出售事項不構成《上市公司重大資

產重組管理辦法》規定的重大資產重組，不構成關聯交易，惟出售事項尚需提

交臨時股東大會審議，方可作實。

3. 臨時股東大會

臨時股東大會通告載於本通函第 10至 11頁。本公司將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四日

（星期五）召開臨時股東大會以獲得股東批准關於出售事項的決議案。

如若 閣下欲委任他人代理參加臨時股東大會，則必須按有關指示填寫並寄回

委任表格。對H股股份持有人而言，其委任表格應交回本公司位於香港皇后大道東

183號合和中心 54樓的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對A股股份持有

人而言，其委任表格應交回本公司於中國的註冊地址山東省壽光市文聖街 999號，

並務請在舉行臨時股東大會或其任何續會（視乎情況而定）指定舉行時間不少於24小

時前交回。 閣下填妥及交回代表委任表格後，屆時仍可按本身意願親身出席上述

大會，並於會上投票。

董 事 會 函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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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 13.39條，除臨時股東大會主席真誠地決定批准純粹有關程

序及行政事宜的決議案以舉手方式表決外，股東大會的任何決議須以股東投票方式

表決。所以，本次臨時股東大會的決議將以投票方式表決。臨時股東大會結束後，

本公司將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 13.39 (5)條的規定發佈投票結果公告。

4.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股份登記處將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日（星期三）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四

日（星期五）（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為享有權利出席臨時股東

大會並於會議上投票，所有交易過戶文件必須於不晚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一日（星

期二）下午四時三十分交回位於香港皇后大道東 183號合和中心 54樓的本公司H股股

份過戶登記處卓佳證券登記公司（就本公司H股持有人而言）。至於A股股東出席臨

時股東大會的資格詳情，本公司將在深交所另有公告。

5. 責任聲明

各董事共同及個別對本通函所載資料之準確性承擔全部責任，並且在作出一切

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所信，本通函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完

備，沒有誤導或欺詐成分，且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實足以使本通函所載內容產生誤

導。

6. 推薦建議

董事認為，臨時股東大會上供股東考慮及批准的資產轉讓協議及其項下的出售

事項的決議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因此，董事建議股東就臨時股東大會通

告中列載的有關決議案投贊成票。

此 致

列位股東 台照

山東墨龍石油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代董事長

劉民

謹啟

中國山東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八日

董 事 會 函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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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隨附適用於臨時股東大會的代表委任表格乙份，該代表委任表格亦載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及本公司的網站。無論 閣下會否出席臨時股東大會，務請盡快按隨附的代表委任表格上印列的

指示填妥該表格並在舉行臨時股東大會或其任何續會（視乎情況而定）指定舉行時間不少於 24小

時前交回。填妥及交回代表委任表格後， 閣下仍可依願出席臨時股東大會及於會上投票。

(C) 受委託代表於代表股東出席臨時股東大會時，應出示身份證明文件及經由該名受委託代表或其他

法定代表簽署並註明簽發日期的文件。法人股東如委派法定代表出席臨時股東大會，則該名法定

代表應出示其本身的身份證明文件及其作為該名法定代表身份的有效證明文件。倘法人股股東委

派其法定代表以外的公司代表出席臨時股東大會，則該名代表必須出示其身份證明文件及加蓋法

人股東印章並經由其法定代表正式簽署的授權文件。

(D) 預計臨時股東大會約需一小時。出席臨時股東大會的股東的交通及食宿費自理。

於本通告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劉民先生及李志信先生；非執行董事姚有領

先生、王全紅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唐慶斌先生、宋執旺先生及蔡忠傑先生組

成。

臨 時 股 東 大 會 通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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